
证券代码
：

200770

证券简称
：

*ST

武锅
B

公告编号
：

2009-029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新厂落成典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2009

年

11

月

12

日，本公司新厂落成典礼将在武汉东湖开发区的新厂隆重举行。

公司新厂占地面积为

46.3

万平方米，是阿尔斯通在全球规模最大的锅炉厂，投入运行后，其基本年

产能可达

450

万千瓦。 新工厂将生产清洁、高效的环保锅炉，包括

60

万千瓦超临界锅炉，

100

万千瓦超

超临界锅炉和大型循环流化床锅炉。

公司第一大控股股东阿尔斯通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就新厂落成事

宜计划于

2009

年

11

月

12

日在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

特此公告。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简称
：

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
：

601318

编号
：

临
2009-041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特别提示
：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健康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0

月

31

日期间的累计原保险

保费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11,221,433

万元、人民币

3,183,859

万元、人民币

7,084

万元及人民

152,954

万元。

以上数据将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网址

(http://www.circ.gov.cn)

发布。

上述保费收入数据根据中国会计准则编制，且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

000027

证券简称
：

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

2009-055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公司于

2008

年

10

月

30

日刊登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深圳市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

深圳国资局

"

，原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计划

2008

年

10

月

29

日起

12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

近日公司收到深圳国资局函告，截至

2009

年

10

月

28

日，深圳国资局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本次

增持前，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国资局持有

75%

股份）持有公司

1,403,870,352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63.74%

，深圳国资局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增持完成后，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股份数未发生变化， 深圳国资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累计直接持有公司

431,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

。

深圳国资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在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未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３１２

股票简称
：

平高电气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５０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平高电气”）增发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下称“本次增发”或“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申购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结束。 本次发行的结果

如下：

一、本次发行最终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

申购情况，并结合发行人募集资金需求，最终确定发行数量

６８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２２０

，

９４６

，

０００

元。

根据网上、网下发行公告，本次发行除去平高电气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

足额配售外，网上通过申购代码“

７３０３１２

”进行申购的中签率与网下申购的配售比例趋于一致。根据实际申

购情况，网上中签率和网下申购的配售比例分别确定为

１８．１８３５９３６０％

和

１８．１８３３８７％

。

本次发行的最终结果如下：

类别 配售比例
／

中签率
（

％

）

有效申购股数
（

股
）

实际配售股数
（

股
）

占发行总量的比例
（

％

）

优先配售部分
：

无限售条件股股东
１００ ２１

，

７３３

，

６４９ ２１

，

７３３

，

６４９ ３１．５１

除优先配售外部分
：

网上申购
１８．１８３５９３６０ １３３

，

１３１

，

０００ ２４

，

２０８

，

０００ ３５．０９

网下申购
１８．１８３３８７ １２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３

，

０３８

，

３５１ ３３．４０

合计
－ ２８１

，

５６４

，

６４９ ６８

，

９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二、申购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及主承销商清算数据，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对网上申购资金进行验资，经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网下申购资金进行审验，保荐人（主承销

商）对网上、网下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网上、网下申购情况：网上申购单数为

２

，

４２３

单，网下申购单数为

２８

单，全部为有效申购。 符合规定

的有效申购统计结果如下：

类别 申购单数
（

单
）

有效申购股数
（

股
）

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
１４

，

６４０ ２１

，

７３３

，

６４９

除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优先配售外部分
：

网上申购
２

，

４２３ １３３

，

１３１

，

０００

网下申购
２８ １２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２８１

，

５６４

，

６４９

三、发行与配售结果

１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发行数量及配售比例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优先认购部分配售比例：

１００％

。 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

“

７００３１２

”认购部分，优先配售股数：

２１

，

７３３

，

６４９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１．５１％

。

２

、网上发行数量及中签率

网上通过“

７３０３１２

”认购部分，中签率：

１８．１８３５９３６０％

，配售股数：

２４

，

２０８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５．０９％

。 配号总数为

１３３

，

１３１

个，起始号码为

１００００００１

。

３

、网下发行的数量和配售结果

网下申购部分，配售比例：

１８．１８３３８７％

，配售股份：

２３

，

０３８

，

３５１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３．４０％

。

网下所有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名单、获配股数及退款金额列示如下：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序号 名称 获配数额
（

股
）

退款金额
（

元
）

１

中信证券聚宝盆稳健收益子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９０

，

９３４ ５１４

，

４６８．２０

２

中信证券聚宝盆积极配置子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８１８

，

２５２ １

，

４４６

，

９３９．６０

３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９０

，

９３４ ５１４

，

４６８．２０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１

，

８３４ ３２１

，

５３８．２０

５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１

，

８３４ ３２１

，

５３８．２０

６

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７

，

２８４ ２２５

，

０７３．２０

７

嘉实债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４５

，

５０１ ９６４

，

６３２．３０

８

嘉实优质企业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１

，

８３４ ３２１

，

５３８．２０

９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３

，

６６８ ６４３

，

０７６．４０

１０

嘉实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１

，

８３４ ３２１

，

５３８．２０

１１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５

，

４６７ ２５７

，

２３４．１０

１２

中信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１８

，

２７０ １

，

８００

，

６２１．００

１３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２

，

１８２

，

００６ ３

，

８５８

，

４９３．８０

１４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４

，

１８２

，

１７９ ７

，

３９５

，

４３１．７０

１５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二组合
５４５

，

５０２ ９６４

，

６１４．６０

１６

交银施罗德先锋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１

，

８３４ ３２１

，

５３８．２０

１７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９０９

，

１６９ １

，

６０７

，

７０８．７０

１８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９

，

１６９ １

，

６０７

，

７０８．７０

１９

农银汇理策略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３

，

６６８ ６４３

，

０７６．４０

２０

农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１

，

８３４ ３２１

，

５３８．２０

２１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４５４

，

６７１ ２

，

５７２

，

３２３．３０

２２

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４５

，

５０２ ９６４

，

６１４．６０

２３

中海量化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０

，

９１７ １６０

，

７６９．１０

２４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９０

，

９１７ １６０

，

７６９．１０

２５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６３６

，

６７７ ６

，

４３０

，

８１７．１０

２６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５４５

，

６７４ ４

，

５０１

，

５７０．２０

２７

广发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５４

，

６０２ １

，

１５７

，

５４４．６０

２８

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６

，

３８４ ４１８

，

００３．２０

合计
２３

，

０３８

，

３５１ ４０

，

７３９

，

１８７．３０

四、上市时间的安排

本次发行结束后， 发行人将申请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具体的上市时间将另行公

告。

发行人
：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７８３

股票简称
：

长江证券 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２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长江

Ａ１

配；配股代码：

０８０７８３

；配股价格：

６．５

元

／

股。

２

、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

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３

、本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Ｔ＋６

日）验资，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Ｔ＋７

日）将公告配股结果，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４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说明书摘要》刊登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Ｔ－２

日）的《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说明书》全文

及其他相关资料刊载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Ｔ－２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５

、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长江证券”）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本次配股方案，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０９

年第

８３

次

会议审核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０８０

号文核准。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的种类及数量

本次配售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２

、配股比例及数量

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收市后公司股本总额

１

，

６７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

配售

３

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５０２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长江证券前五大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

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即前五大股东依次为青岛海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锦江国际酒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

股比例分别为：

１６．０３％

、

１１．６４％

、

８．０１％

、

６．０１％

和

５．２１％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公司第一大股东青岛海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大股东天

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已出具了全额认购可配股份的承诺函。 另第三大股东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和第四大股东上海锦江国际酒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出具了认购可配股份的意向函。

４

、配股价格：

６．５

元

／

股，配股代码为“

０８０７８３

”，配股简称为“长江

Ａ１

配”。

５

、发行对象：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长江证券全体股东。

６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采取网上定价发行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采取网下定价发行的发行方式进行，由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７

、承销方式：代销。

８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及停牌安排

以下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

Ｔ－２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发行公告及网上路
演公告等 正常交易

（

Ｔ－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

Ｔ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

Ｔ＋１

日
）

～

（

Ｔ＋５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

配股提示公告 全天停牌

（

Ｔ＋６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

确定老股东认购比例 全天停牌

（

Ｔ＋７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正常交易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

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注：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９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３２．６６

亿元。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办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的深交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

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缴款地点：

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 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也可于缴款期内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等方式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

配股缴款手续。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

份证、长江证券配股网下认购表、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在主承销商处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３

、认购缴款方法

无限售条件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时，填写“长江配股”认购单（请投资者根据所在营业部的要求填写），

代码“

０８０７８３

”，配股价

６．５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３

），可认购数

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

运作指引》中的零股处理方法处理，请投资者仔细查看“长江

Ａ１

配”可配证券余额。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

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可配数量限额。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认购配股，填写长江配股网下认购表，配股价

６．５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

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售比例（

０．３

）并去尾取整数。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配股认购资金请划至主承销商指定

的下述收款银行帐户（划款时注明认购对象的名称和“长江配股认购资金”字样）：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深圳湾支行

账户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４００００２７７２９２００３６８９５６

汇入行同城票据交换号：

００３２２７７７

汇入行联行行号：

２７７０８２７７

人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１０２５８４００２７７６

资金到帐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３０４

认购表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６２７６７

、

６８７６３１１５

认购咨询联系人：姚力、刘静、王娟

认购咨询电话：

０２１－６８７６２７８０

、

６８７６３７８０

认购咨询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８９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２２

层

参与网下认购的配股对象必须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前划出认购资金，并向主承

销商传真长江股份配股网下认购表、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申购表中法定代表人

本人签章的可不提供本材料）、股东账户卡、经办人身份证、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复印件（注明认购对

象的名称和“长江配股认购资金”字样），同时必须确保认购资金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之前到达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认购资金的认购为无效申购。

网下配股对象汇出认购款的资金账户与其在认购表中填列的退款银行信息必须一致。

４

、原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１

、

发行人
：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胡运钊
注册地址

：

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
董事会秘书

：

徐锦文
电话

：

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８８６ ６５７９９８６６

传真
：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７２６

２

、

第一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牛冠兴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保荐代表人

：

赵冬冬
、

徐荣健
联系人

：

肖江波
、

刘静芳
、

黄子岳
、

台大春
、

刘?
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７６２７８０

传真
：

０２１－６８７６２７６７

３

、

联合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世平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金茂大厦
４９０１

室
保荐代表人

：

吴代林
、

蒋庆华
联系人

：

黄飞
、

张昊
、

陆亚锋
、

王标
电话

：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８９９

传真
：

０２１－５０４９５６０２

特此公告。

发行人
：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二
○○

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

000893

证券简称
：

广州冷机 公告编号
：

2009-032

广州冷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09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10

：

30

开始

2

、召开地点：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万环西路新安工业园广州植之元油脂实业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赖宁昌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9

人，代表股份

139,403,69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2.79%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公司章程》修正案

本议案为特别提案，已由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

139,403,6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侯勋田先生得票结果为：赞成

139,403,6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侯勋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蒋艺女士得票结果为：赞成

139,403,6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蒋艺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郭家华先生得票结果为：赞成

139,403,6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郭家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饶之隆先生得票结果为：赞成

139,403,6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饶之隆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赵忠新先生得票结果为：赞成

139,403,6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赵忠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杨梅华、许瀚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会议记录。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冷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

000893

证券简称
：

广州冷机 公告编号
：

2009-033

广州冷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广州冷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11

月

1

日发出，会议于

2009

年

11

月

11

日下午一点三十分在广州植之元油脂实业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

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赖宁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参加会议董事

9

人。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和表决，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选举侯勋田先生任公司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二、《关于调整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赖宁昌先生、侯勋田先生、郭家华先生、程国强先生、饶之隆先生担任委员，其中

赖宁昌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由李洪斌先生、朱桂龙先生、饶之隆先生担任委员，其中李洪斌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由程国强先生、朱桂龙先生、徐季平先生担任委员，其中程国强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朱桂龙先生、赖宁昌先生、蒋艺女士、程国强先生、李洪斌担任委员，其中朱桂龙

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三、《关于

2009

年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公司主营业务由原来的电冰箱压缩机制造业变

更为大豆油脂加工业，为与置入资产的业务相衔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改聘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为本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其确定年度审计费用（不超

过

60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广州冷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

000544

证券简称
：

中原环保 公告编号
：

2009-23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在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09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09:00

2

、召开地点：公司本部会议室（郑州市纬四路东段

19

号广发大厦

15F

）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

、主 持 人：董事长李建平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

4

名，合计持有或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55,358,074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的

57.66%

。 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

2

名，持有或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55,281,173

股，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

57.6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

2

名，持有或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6,901

股，占公司股份总

额的

0.0285%

。

四、 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和表决情况如下：

（一）议案表决情况

关于聘任李建平先生为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的有

155,357,373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9.99％

；弃权

701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0%

；反对无。

（二）议案表决结果

该议案经表决获得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2

、经办律师：吕晋宇、刘发强

3

、结论性意见：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等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
：

卧龙地产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１７３

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４４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卧龙地产”）向社会公开增发不超过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１１２６

号文核准。本次增发的招股意向书摘要、网上发行公告及网下发行公告已刊登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的《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现将本次增发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一、本次发行概况

本次增发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将由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

上、网下申购情况并结合发行人的筹资需求协商确定，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８

亿元。 本次增发

Ａ

股

发行价格为

１０．９８

元

／

股。

本次发行采用向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部分股份、其余股份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除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部分外，本次增发股份在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

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如获得超额认购，则除去卧龙地产原

Ａ

股股东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

售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对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进行

双向回拨，以实现配售比例与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

本次增发投资者的申购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二、原

Ａ

股股东优先认购部分的配售安排

（一）优先认购比例及数量

公司原

Ａ

股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以

１０

：

３．６３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约

１１９

，

７９０

，

０００

股。 根据上述比例，公司原无限售条

件

Ａ

股股东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最多可优先认购约

４４

，

４２５

，

４１８

股，原有限售条件

Ａ

股股东通过网下申

购最多可优先认购约

７５

，

３６４

，

５８２

股。

（二）有关优先认购的重要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Ｔ－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２

、优先认购日（

Ｔ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逾期未行使权利视为自动放弃优先配售权。

（三）原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东行使优先配售权的规定

１

、原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东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

７００１７３

”、申购简称“卧龙配售”行使优先配售权。

２

、申购价格为

１０．９８

元

／

股。

３

、原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东可优先配售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处理。

４

、原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东各自具体的申购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５

、原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东除通过网上申购专用代码“

７００１７３

”行使优先配售权外，还可以通过供社会

公众投资者使用的代码“

７３０１７３

”进行申购。 但仅有通过代码“

７００１７３

”申报的有效申购可获得优先配售，

通过代码“

７３０１７３

”申报的有效申购按照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的规定进行发售。

（四）原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的认购程序

１

、原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东参加本次优先配售时，填写“卧龙配售”委托单，代码“

７００１７３

”，认购价为

１０．９８

元

／

股。

２

、原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东可优先配售数量的限额为股东登记日持有的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股份数量乘

以优先配售比例（

０．３６３

），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精确算法原则处理，申报的总数不能超过可优先配售数量的限

额。 如申购股数超过其可优先认购股数，则该申购为无效申购。 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卧龙配

售”可配证券余额。

（五）原有限售条件

Ａ

股股东优先认购办法

１

、认购地点：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２

、原有限售条件

Ａ

股股东须通过网下申购行使优先认购权，申购数量最低为

１

股，最高不得超过其

股权登记日持有股票数量乘以配售乘数（计算结果只取整数部分精确到

１

股）。 如申购股数超过其可优先

认购股数，则超出部分无效。

３

、认购程序

（

１

）认购方法

原有限售条件

Ａ

股股东通过向保荐人（主承销商）传真申购表进行申购，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

无效，传真号码为：

０２１－２３０１０２７２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１００

、

２２１６９１０１

。 原有限售条件

Ａ

股股东须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时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①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原有限售条件

Ａ

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申购表》（见网下发

行公告附表一）

②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或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③

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④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⑤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申购表中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⑥

缴纳申购资金的划款凭证

原有限售条件

Ａ

股股东填写的申购表连同划款凭证一旦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即被视为向保

荐人（主承销商）发出的正式要约，具有法律效力，不得撤回。

（

２

）足额缴纳认购款

原有限售条件

Ａ

股股东必须保证其认购款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全额汇至保荐人

（主承销商）账户，认购资金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未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账户，视为

申购无效。 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注意资金划转过程中的在途时间。

申购资金请划至如下收款银行账户：

开户行
：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
账户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账号

：

８００１００６７５６２８０２６００１

同城交换号
：

０４４０３６

中行系统行号
：

４０３０３０１

人行跨行支付号
：

１０４２９０００３０３３

联系人
：

张伟峰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３２９８１２６

注：请投资者在备注中注明“卧龙地产网下优先认购：”

＋

“投资者的

Ａ

股账户名称（上海）”。

原有限售条件

Ａ

股股东无效申购的申购款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Ｔ＋３

日）统一退款。

４

、公司持股职工应遵照相关规定参与优先配售，持股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与优先配

售，其持股变动应遵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规定执

行。

三、除优先配售权部分外的申购规定

除公司原

Ａ

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外， 公司原股东和其他投资者还可以按下述规定参与网上和

网下申购。

（一）网上申购部分

１

、申购代码为“

７３０１７３

”，申购简称为“卧龙增发”。

２

、申购价格为

１０．９８

元

／

股。

３

、每个股票账户的申购数量下限为

１

，

０００

股，超过

１

，

０００

股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股的整数倍，申购数量上限

为

６

，

０００

万股。

４

、除法规规定的机构证券账户外，每一个证券账户只能申购一次，一经申报不能撤单。 重复申购和资

金不实的申购一律视为无效申购。 重复申购除第一次申购为有效申购外， 其余申购由上交所系统自动剔

除。 投资者各自具体的申购和持股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５

、参与申购的每个股票账户应按申购价格和股数缴纳足额申购款。

（二）网下申购部分

（

１

）资格的认定

本次网下发行对象为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是指证券投资基金和法律法规允许参与股票申购的境

内法人，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除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以外， 机构投资者可以同时选择网上、 网下两种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

行。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若同时为原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东，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

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

２

）申购方式

参与网下认购的机构投资者的最低认购股数为

１００

万股， 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每个投资者的申购数量上限为

６

，

０００

万股。 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关于投资者申购及持有数量的限

制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应遵守法律、法规关于申购及持有数量的限制及中

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最终的配售结果确定后，投资者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３

）申购程序

１

、办理开户手续

凡申购本次增发股票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上交所的股票账户。 尚未开户登记的投资者，必须在

申购日（

Ｔ

日）前（含该日）办妥开户手续。

２

、申购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通过向保荐人（主承销商）传真申购表进行申购，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

概无效，传真号码为：

０２１－２３０１０２７２

。

投资者须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①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机构投资者申购表》（见网下发行公告附表

２

）

②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③

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④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⑤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申购表中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⑥

支付申购定金的划款凭证复印件

投资者填写的申购表连同划款凭证一旦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即被视为向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出的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不得撤回。

３

、缴纳定金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必须缴纳申购款的

２０％

作为申购定金。

申购款

＝

申购股数

×

本次发行价格

申购定金

＝

申购款

×２０％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网下申购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向保荐人（主承销

商）指定账户划出申购定金，并于当日

１５

：

００

前向保荐人（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复印件。

申购定金请划至如下收款银行账户：

开户行
：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
账户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账号

：

８００１００６７５６２８０２６００１

同城交换号
：

０４４０３６

中行系统行号
：

４０３０３０１

人行跨行支付号
：

１０４２９０００３０３３

联系人
：

张伟峰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３２９８１２６

注：请投资者在备注中注明“卧龙地产网下申购定金：”

＋

“投资者的

Ａ

股账户名称（上海）”。

申购款项必须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汇至上述银行账户，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付申

购款项的申购为无效申购，敬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划转的在途时间。

本次增发不作除权安排，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卧龙地产股票不设涨跌幅限制。

发行人
：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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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11

月

4

日以书面形式

发出。 会议于

2009

年

11

月

11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15

名， 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15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控股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业务发展， 公司同意为其在浙商银行北京分

行的金额为人民币

1

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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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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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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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

115002

债券简称
：

国安债
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同意为其在浙商银行北京分行的金额为人民币

1

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不需经股东大会审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青海国安于

2003

年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8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格尔木市柴达木西路

16

号，公

司持股

99.375%

，主营业务为钾、锂、硼、镁资源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硫酸钾、硫酸钾镁肥、氯化钾的生产

销售等。

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36.63

亿元，净资产

13.33

亿元，资产负债率

63.61%

；

2008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5.14

亿元，净利润为

2.56

亿元。

截止

2009

年

9

月

30

日， 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39.01

亿元， 净资产

15.16

亿元， 资产负债率

61.14%

；

2009

年

1-9

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4.69

亿元，净利润为

1.78

亿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2

、担保期限：一年

3

、担保金额：

1

亿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1

、为促进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就上述贷款为其提供

担保。

2

、青海国安主要从事资源开发业务，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

提供担保。

3

、本公司持有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9.375%

的股权，该公司的其他股东本次未对其提供

担保。

4

、中信国安集团公司对本项担保提供反担保，对本公司因履行《保证合同》对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追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止公告日，公司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15,01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22.41%

；无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简称
：

独一味 证券代码
：

002219

公告编号
：

2008-033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本公司近日收到公司审计机构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通知， 其与万隆亚洲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总部及安徽、江苏、福建、广东佛山分所进行了合并，合并

后的事务所名称变更为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并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审核同意、北京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及北京市财政局备案确认。

原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证券从业等职业资质已获准由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承接。

本次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更名，不属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原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与本公司签署的所有合同文本继续有效，相应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均由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

"

承接和履行。

特此公告。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O

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